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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科学院基层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切实加强

党的组织体系建设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

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等，结

合语言科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是语

科院党总支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措施，是定期督促

检查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落实情况，具体指导党支部开展工作的

重要抓手。 

第三条  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，如遇重大问题或紧

急事项可临时召开。 

第四条  会议由党总支书记召集并主持，党总支书记因

故不能参加时,可委托党总支副书记或党总支委员主持。 

第五条  会议参加人员范围包括党总支书记（根据工作

需要也可由副书记或党总支委员主持召开）、组织员、党支部

书记等，会议研究事宜涉及其他人员的，可邀请相关人员列席

会议。 

第六条  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    1. 学习、传达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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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指示、重要文件、重要会议精神，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意见

和措施； 

2. 交流党建工作特色做法，研究解决基层党建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和困难； 

3.督促检查党支部党建工作推进和落实情况； 

4.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党建工作重点任务； 

5.其他需要研究讨论的事项。 

第七条  根据工作需要，会议采取专题学习、工作部署、

现场研讨、专题调研、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。 

第八条  会议由院党政办公室牵头组织，会前与总支委

员、党支部书记沟通汇总议题，报党总支书记审批，会议议题

和议程确定后，通知相关人员做好参会或汇报准备。 

第九条  根据会议议题由党政办公室或参会党支部书记

负责会议记录，并及时形成会议纪要。 

第十条  参会党支部书记应将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所在

党支部，认真贯彻落实会议要求。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经 2023 年 7 月 6 日党总支会修订通

过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语言科学院党总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6 日 

 


